
软件学院课程材料存档管理办法 

根据教学要求的安排，课程存档材料应包括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

教案、平时作业与批改、平时成绩、期末考核材料等。 

第一条 应在开学第一周内提交教案和教学日历在。平时作业与批改

情况、平时成绩在课程结束后给出、教学评估后向学生公示并接受申诉，

期末考核前将平时成绩及必要的依据材料提交教学科。期末考核材料包

括试卷、论文、课程设计、成绩单、成绩分析等，在考核结束一周内提

交。 

第二条 期末考核为试卷考核形式，须提交的存档材料分别如下：  

1．有任课教师、系主任签字的成绩单打印版 2 份； 

2．学生考卷，要求学生考卷顺序与成绩单上学生顺序一致； 

3．空白试卷、试卷答案及评分标准、成绩及试卷分析打印版各 1 份； 

4．成绩分析、试卷分析要用直方图的形式说明，成绩分析说明成绩

是否符合正态分布；试卷分析说明三年内试卷重复率是否在 10%以内。 

5．A、B 试卷、试卷答案及评分标准、成绩试卷分析的电子版 

第三条 期末考核为非试卷考核（含机考、大作业、论文等）须提交

的存档材料分别如下：题目打印版 1 份； 

1．具体要求打印版 1 份； 

2．有任课教师、教研室主任签字的成绩单打印版 2 份； 

3．学生实习实训、课程设计光盘 1 张，论文打印版上要有任课教师

的批阅内容及成绩； 

4．将考核材料打印版（或制作光盘）要用档案袋封装，封面应注明：

课程名称、学年学期、学生年级、任课教师、题目及要求打印版 1 份 、



学生成绩单 2 份、评阅意见 1 份，制作光盘封面应注明课程名称、学年

学期、学生年级、任课教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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